
摩西為民求赦罪之恩
經文：民14:4-25

引言：

本段經文是摩西差十二探子去迦南地回報時，有十人報惡訊，以致全會眾

要求立一王回埃及，而迦勒與約書亞二人有信心的見解卻不得百姓接受(民

13:)。在摩西為民求恩的事上有幾件重要的教訓：

一．不信神話語的嚴重

1.不信神的話語和忘記神的大能是極得罪神的事(民14:11)。

2.得罪神的結果，不得神話語的應許(民14:12)。且要滅亡，因為人活着乃

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話(申8:3)。

3.神要賜福摩西的後裔。這與神因以色列民拜偶像時對摩西所說的話一樣

(出32:10)。

二．摩西的求恩

這與出埃及記32:11-14一樣：

1.引述神過去大能帶以色列民的事實(民14:13-14)。

2.神滅百姓是關於神的名譽(民14:15-16)。

3.求神顯大能來拯救(民14:17-19)，慈愛的大能，赦罪的大能，神常赦免的

大能。

三．禱告的結果

1.神照摩西的話赦以色列民的罪(民14:20)。

2.神仍保持祂的榮耀公義。

3.專心跟主的能進到迦南地(民14:24)。

結論：

這是挽回一個民族的禱告。我們今日對不信神話語的世代，面對神公義的

審判，作何禱告的工作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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